
竞拍承诺书

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
因我方参与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梅岭街道五店市传统街区北侧，五店市·晋文坊项目2#楼（编号2101-2106）的竞拍活动，为确保交易的公平公正，现我方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1.保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自觉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监管，服从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或其授权的第三方公司的管理。
2.竞得该产权只能作为经营酒楼使用，不作为他用。
3.该产权必须整体作为单一大型品牌餐饮、由单一的独立法人主体（注：仅限于单一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证照）经营，不分割、不分档口经营，不得部分或全部私自协议转让、转租、分租。
4.满足产权交付条件后12个月内，我方保证该产权作为酒楼业态正式对外营业。
5.该产权如需装修需提供平面图、水电图、效果图等图纸，经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或其授权的第三方公司审批通过方可进行装修。
6.开业时间需书面向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或其授权的第三方公司提出申请，经审批通过方可开业经营。
7.如产权所有权人欲转让该产权的，在同等条件下，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书面声明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产权所有权人方可转让给第三人，最终成交价不得低于产权所有权人向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的报价（以向晋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转让合同价为准）。
8.如我方转让该产权的，我方需确保产权转让前，新的产权所有权人已与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或其授权的第三方公司签订新的承诺书。否则，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有权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作出相应处理。因此造成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损失的，我方予以赔偿。
9.我方保证具备以下全部资质：
（1）保证所提供资料合法性，不做虚假申报。如有不实，我方将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一切与贵司无关。
（2）保证购买产权的资金来源合法。
（3）保证非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及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4）具有餐饮业态经营经验，所承包的餐饮经营总面积达到17800平方以上（标的物产权面积的2倍）。
（5）具有星级酒店中餐厅或单一大型品牌餐饮（4450平以上）经营经验（标的物产权面积的一半）。
（6）餐饮业态经营厨师团队中厨师至少一名人员持有一级或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该厨师需在该团队工作满一年以上，并提供证明）。
10.若竞得该产权，保证该产权只作为餐饮业态经营使用，不在产权业态经营上私自改变其用途，影响晋文坊商业项目总体规划。
 11.我方成为买受人后如有违反承诺书中第1-4项的，则双方均有权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委托有国家认证资质的第三方评估公司对该产权进行评估，并同意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有权以不高于该产权评估价值60%的价格回购该产权。
12.我方成为买受人后如有违反承诺书中第7-8项的，应向晋江新丝路文旅实业有限公司支付3000万元违约金作为规划赔偿。
	
	
	
	
	
	
	
	
	
	
	
	
	
	
	
	
	
	
	
	
	
	
	
	

	
	
	
	
	
	
	
	
	
	
	
	
	
	
	
	
	
	
	
	
	
	
	
	

	
	
	
	
	
	
	
	
	
	
	
	
	
	
	
	
	
	
	
	
	
	
	
	

	
	
	
	
	
	
	
	
	
	
	
	
	
	
	
	
	
	
	
	
	
	
	
	

	
	
	
	
	
	
	
	
	
	
	
	
	
	
	
	
	
	
	
	
	
	
	
	

	
	
	
	
	
	
	
	
	
	
	
	
	
	
	
	
	
	
	
	
	
	
	
	

	
	
	
	
	
	
	
	
	
	
	
	
	
	
	
	
	
	
	
	
	
	
	
	

	
	
	
	
	
	
	
	
	
	
	
	
	
	
	
	
	
	
	
	
	
	
	
	


特此承诺
                            承诺人：
日  期：   年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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